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主任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6月 12日（五）下午 16時 30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 A204會議室 

参、主席：魏炎順院長                       記錄：潘虹吟 

肆、出席者：詳如簽到表 

伍、前次會議辦理情形： 

 
人文學院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主任會議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1 案由五：有關本院

修正院教評會設置

要點、院務會議設

置要點、院招生委

員會設置要點、院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等案 

本院院教評會設置要點之推選委員部

分，各系原則推選教授代表 1 名，但每

年均有一系需推選 2名代表，輪流順序

依據本會代表抽籤結果，依序為語教

系、區社系、台語系、音樂系、英語系、

美術系、諮心系，自 103學年度第 2 學

期起實施，各系推選委員應為人文學院

教授，餘法規均照案通過，將提院務會

議審議。 

本案之院教評會設置要點、院務會議

設置要點、院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修

正案已提 104 年 1 月 15 日 103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

過，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已

提 104 年 5 月 19 日校課程委員會備

查，均已完成修法之行政程序。 

建議解除列管 

 
人文學院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主任會議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2 案由二：有關研商

本院教師升等審議

準則修正案 

一、 依會議決議修正本院教師升等審

議準則（含本院教師升等研究成績評分

表），並提本學期院務會議審議。 

二、 另有關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第

三條，評審項目之研究、教學部分，可

提出申請五年內有懷孕生產之事實者，

得由五年延長為七年之規定，本會委員

考量兩性平權建請人事室修法研議，可

開放男性教師因陪產育嬰等因素，亦可

申請延長為七年之可行性。 

一、本修正案業於 104年 5月 8日審

議通過。 

二、本案會簽人事室意見「1.查教育

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 11 條略以，『代表著作應為

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即

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

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

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但送審人曾於

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

長前述年限二年』2.另查 99 年 11月

24 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僅增列女性

教師懷孕及生產應予保障，得延長前

述著作年限二年，未增列男性教師得

因育嬰留職停薪延長著作年限。3.本

案建議擬俟教育部修正相關辦法後

再配合修正。」 

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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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主任會議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1 案由一：有關教育部「大學校院以學院為

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案，本院是否提

出申請 

暫緩申請試辦計畫。 已於會後回覆教務處。 建議解除列管 

2 案由二：有關本校第二期「課程預選系統」

案 

預計於 6月 2日下午 16時 30

分或 6月 5日下午 16時邀請

理學院王院長與本院各系主

任（含下屆新主任）分享理

學院現行作法與構想。 

將於本次系主任會議中

討論本案。 

建議解除列管 

3 案由三：有關教務處所提本校「招生名額

調整要點（草案）」案 

預計於 5 月 5日上午 9 時邀

請教務長、註冊組組長及各

系主任座談，進行意見交

換，再研商本院對此要點修

正草案之共識。 

1.因無法敲定教務長、註

冊組長行程，故無法召開

決議之座談會 

2.且經詢教務處，將待教

育部修正母法後，再提本

校招生名額調整要點修

正案，因本校業於日前討

論確認 105學年度各班制

各系之招生名額，故將暫

緩討論本修正案。 

建議解除列管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校理學院「課程預選系統」案，邀請理學院王院長進行規劃執行該系

統之心得分享。 

說  明： 

一、 依據 104年 4月 28日學術主管會議臨時動議暨 104年 4月 28日本院 103學年度

第 2次系主任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 王院長分享本案推動步驟為檢視各系現行預選作業流程、確認經費來源及額度、

招標、建置系統。 

決  議：請各學系檢視目前現行課程預選作業流程，評估由學院統一建置課程預選系

統之可行性。 

 

案由二：有關審視本院教師評鑑指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書函通知。 

二、 為配合下一梯次校務評鑑，請各學院依所屬教師歷年評鑑結果並同時參酌與學院

性質相近之他校評鑑機制，針對評鑑質量指標進行評估並適時研擬改善方案。 

三、 本院教師評鑑指標近三年修正歷程為： 

1.103年 4月 18日：於「研究」新增「A7未參與內容撰寫之專書主編」、於 B類

研究計畫及建教合作部分，提升參與者分數及降低計畫案金額補助門檻。 
 

2 
 



2.103年 10月 30日：研究 D5「全國性比賽」分數由 2分調整為 3分、研究 D6

分數由 1分調整為 2分、刪除研究 D7「指導學生參與學術研討會」、 研究行政

加權部分，載明學術主管加權與一級行政主管相同、 教學 4調整為「參加校內外

教學知能研習、演講、研討會」、 新增輔導及服務 A21、22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

比賽 

四、 本案擬先提系主任會議審視本院教師評鑑指標，並研商評估或改善共識，將再提

院務會議審議。 

五、 本案附件：本校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書函如 P.4、本院教師評鑑要點及配分表如

P.5-16、本院近三年教師評鑑成績一覽表如 P.17-19、他校評鑑機制如 P.20-25。 

決  議： 

一、 本院教師評鑑要點及評分表於近三年內，每年均進行檢視，並適時調整修正，為

俾便本院教師依循，建議至少實行二、三年，故先暫緩調整為宜。 

二、 另請當年度接受評鑑之教師，可提供其參與評鑑之意見，做為未來修正之參考依

據。 

三、 本案將此決議續提院務會議討論，凝聚本院教師共識。 

 

案由三：有關本院 104年學院設備費 95,000元之運用方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4年 1月 13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主任會議會議決議，循往例

由各學系提撥一定額度為學院設備費（因考量台語系、英語系總額較低，故此二

系各提撥 10,000元，餘其他學系各提撥 15,000元），合計學院設備費為 95,000

元。 

二、 惟學院本年度尚無需購置或汰換之設備需求，為求經費有效運用，擬歸還各系使

用或提供部分急需購置或汰換設備學系使用，分配方式與額度，提請  討論。 

決  議：按原額度歸還各學系（台語系、英語系各歸還 10,000元，餘其他學系各歸還

15,000元），循往例請各學系提供需採購項目、額度及需求原因，由學院統一

簽呈後，將經費授權各系自行辦理採購。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時間：下午 17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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